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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华东师范大学直播服务 
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 

各单位： 

为加强直播服务管理，满足师生、校友及公众对直播活动的

内容和功能需求，维护校园安全和公共利益，根据学校实际，特

制定《华东师范大学直播服务管理办法》。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中共华东师范大学委员会 

2017 年 11 月 17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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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东师范大学直播服务管理办法 
 

第一章  总 则 

第一条  为加强直播服务管理，满足师生、校友及公众对直

播活动的内容和功能需求，维护校园安全和公共利益,特制定本办

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所称直播，是指基于互联网传输等技术手段，

以视频、音频、图文等形式向受众持续发布实时信息的活动。根

据受众范围可分为视频会议、校内直播、全球直播等不同类型。

直播服务提供方既包括校内视频信息技术服务部门，也包括校内

单位使用或购买服务的校外互联网直播平台。各单位指申请直播

活动的校内单位。 

第二章  流程与管理 

第三条  各单位需提前 15 个工作日向党委宣传部提出签报

申请。签报内容应包括：1、直播申请单位；2、直播内容管理现

场负责人；3、直播时间；4、受众范围；5、直播场地；6、直播

活动议程；7、直播服务提供方。 

第四条  党委宣传部会同信息化办公室等部门对直播的内容

类别、用户规模、直播场地以及直播服务提供方的资质和技术条

件等进行可行性和风险评估，确定直播方式、内容和受众范围。 

第五条  各单位是直播活动的第一责任方，落实主体责任。

对直播的内容以及直播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风险负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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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 各单位与校外直播服务提供者合作实施直播时，应

签订服务协议，明确双方权利义务，要求其承诺遵守法律法规和

平台公约。 

第三章  信息安全 

第七条  各单位与直播服务提供方应建立直播内容即时审核

和管理机制。直播服务提供方应具备即时阻断互联网直播的技术

能力，技术方案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。必要时，对直播及其互动

内容实施先审后发的延迟发布技术管控；各单位配备直播内容管

理现场负责人，进行实时管理；党委宣传部对直播内容管理现场

负责人开展培训辅导。 

第八条  鉴于直播活动的特殊性，学校有权暂停或中止直播，

各单位必须服从管理。 

第九条  各单位必须切实加强直播内容监管，确保网络安全

和信息安全，对出现违规内容，情节严重并造成不良后果的，将

按照有关规定追责。 

第四章  附 则 

第十条  本办法由党委宣传部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一条 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。 
 

 

 

 
    

  华东师范大学学校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11月 20日印发   


